附件2

固镇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机入社协议

甲方（服务主体）： ______________乙方（机手）： _________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   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

鉴于乙方自愿将其自有的农业机械加入甲方，纳入统一管理，参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作业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入社农机具明细

（机械名称
型号
车牌/编号
购置日期）乙方承诺上述农机具权属清晰、无争议，已按规定购买保险，并保证农机具处于良好作业状态。

第二条 权利归属与使用

入社农机具的所有权仍归乙方所有，甲方不取得所有权。在项目作业期间，甲方有权统一调度使用上述农机具，乙方不得擅自承接与项目无关的作业。甲方负责对入社农机具进行登记造册，建立台账，并向农机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三条 收益分配

双方约定收益分配方式如下（二选一）：

□ 方案A（按比例分成）：项目补助资金到账后，甲方提取____%（建议10%-20%）作为管理费，其余____%归乙方所有。

□ 方案B（固定报酬）：乙方按作业面积获得固定报酬，标准为________元/亩，甲方不再另行提取管理费。

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有权对乙方进行统一调度、统一作业标准、统一服务价格。负责为乙方协调作业地块，对接服务农户，签订服务合同。负责为乙方申报项目补助资金，并按时向乙方支付应得收益。负责组织乙方参加安全培训和技能培训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遵守甲方章程和管理制度，服从统一调度。按照甲方要求安装北斗/GPS作业监测终端，接受信息化监管。保证作业质量符合农艺要求，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。自行承担农机具的燃油费、维修费、保险费等运营成本（另有约定的除外）。不得私自承接与项目冲突的服务业务，不得将项目任务转包给他人。

第五条 违约责任

乙方未按甲方调度要求及时开展作业，造成农户损失的，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乙方弄虚作假、虚报作业面积的，甲方有权取消其参与项目资格，追回已发放补助，并上报主管部门列入黑名单。

第六条 协议期限

本协议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协议期满可协商续签。

第七条 其他约定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报乡镇主管部门备案一份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__________乙方（签字按印）： 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_________

